
德國麻疹之傳染途徑、診斷、檢驗、治療及處置流程 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 
 

傳染病防治法 
第 43、44、45 條規定 

採取適當防治措施， 

必要時得隔離治療 

併發症 
(1)關節炎（成年女子多） (2)神經炎 
(3)腦炎 (4)血小板減少性紫斑症 
(5)亞急性硬化性全腦炎（SSPE） 

預防 活性減毒疫苗（MMR 疫苗） 

檢查 

1.第 3～28 病日內採取 2 支配對血清樣本送疾病管制局檢驗並進行病

例調查。 

2.血清抗體檢查：ELISA 法測定血清中 IgM 及 IgG 抗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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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會有輕微的症狀 
(1) 輕 度 發 燒 、 (2) 疲

倦、(3)輕度鼻炎、(4)
淋巴結腫大：枕骨下、

耳後、(5)斑丘疹：全

身性，約維持 3 天。 
2.傷害胎兒，孕婦感染會

造成死產、自然流產或

胎兒主要器官受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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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麻疹病毒 好發於春季或冬季 

病例定義 
 
 
符 合 以 下 三 條
件者： 
1. 急 性 全 身 出

現斑丘疹 
2. 耳 溫 或 肛 溫

≧37.2℃ 
3. 關節炎、頸部

或 頭 部 淋 巴
腺腫大、或結
膜 炎 等 症 狀
之一者 

 

潛伏期：平均 14～17 日(範圍 14～21 天) 

致病因子 流行病學的特徵 

傳染病防治法 
第 39 條規定 

 
24 小時內向主管機

關報告（第二類傳染

病） 

德國麻疹及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(Rubella &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)－1 
2010 年 2 月修訂 



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傳染途徑、診斷、檢驗、治療及處置流程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傳染病防治法 
第 43、44、45 條規定 

採取適當防治措施， 

必要時得隔離治療 

預防 
孕婦（特別是懷孕前 3 個月），若接觸德國麻疹病人，應即刻抽血檢查是

否無德國麻疹保護抗體或檢驗血中德國麻疹特異 IgM 抗體，以期早期預

防 

檢查 

1.第 3～28 病日內採取血清樣本送疾病管制局檢驗並進行病例調查。 

2.中、重度先天性德國麻疹在出生時可以診斷出，在臨床上辨認，但輕微

的往往於出生數月或甚至數年後才能發現。 

孕婦因病毒血

症經胎盤感染

達到胎兒 

經
胎
盤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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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白內障 
(2) 先天性心臟病

(3) 聽力障礙 
(4) 小腦症、小眼

症 
(5) 紫斑、黃疸 

症

狀

 
 

 
 

德國麻疹病毒 與德國麻疹平行發生 

病例定義 
 
新生兒具下面第一項之任
何一種缺陷以外，還要有第
二項之任何一種缺陷： 
1. 先天性白內障、先天性青

光眼、色素性視網膜病變
、先天性心臟病（常見：
開放性心臟導管、肺動脈
瓣狹窄） 

2. 紫斑症、閉塞性黃疸（24
小時內發生）、脾腫大、
小腦症、心智發育遲緩、
腦膜腦炎或長骨放射線
透度異常 

潛伏期：約 14～17 日 

致病因子 流行病學特徵 

傳染病防治法 
第 39 條規定 

 
1 週內向主管機關報

告（第三類傳染病） 

德國麻疹及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(Rubella & Congenital Rubella Syndrome)－2 
2010 年 2 月修訂 


